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1年拟招生专业填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1年拟招生专业填报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0〕39号）、《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教职成〔2016〕7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1年拟招生专业填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填报范围
（一）填报对象为所有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高职院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和广西开放大学。
（二）填报专业以现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为依据，历年已核验过的专业信息数据及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备案结果为基础。
（三）医学、外语、艺术等相关科类专业开设事宜执行国家现行相关政策规定。
二、填报事宜
（一）拟招生专业填报。
1.账号获取。
各高校通过“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址：jxjy.moe.edu.cn）进行填报。用户名、密码由我厅统一发放(每单位设1个用户名），各高校务必于第一时间对初始密码进行修改。高等学校新设、更名产生的账号问题,由各高校统一提出申请，经我厅核准后办理。
2.高校填报。
（1）各高校通过系统完成2020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际招生情况和2021年拟招生专业填报，并上传人才培养方案。
（2）准确填报学习形式和学习年限。各专业学习形式包括函授、业余（夜大）、成人脱产。其中，函授、业余的最短学习年限为高起本五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年半；成人脱产最短学习年限为高起本四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年。
（3）招生及办学地域。各高校招生及办学地域应符合相关要求。函授只能在正式备案的函授站、校外学习中心所在地招生；业余仅限在高校办学所在地级市招生办学；成人脱产仅限在高校自有校区内办学。
（4）专业设置范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须在本校已经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本、专科专业范围内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专业。
3.专业统筹。我厅将按照《办法》要求统筹各高校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工作，加强专业设置监管。
（二）时间安排。
各高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专业填报相关工作，逾期不再受理。
1.实际招生信息填报。
2021年1月20日前，各高校通过系统完成2020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实际招生情况填报工作。
2.拟招生信息填报。
2021年1月31日前，各高校完成2021年拟招生填报工作。其中，广西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新增专业须按程序完成公示。
3.报送材料。
各高校上报正式公文，并将本校《2021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表》（附件1）以及《2020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本、专科专业招生情况表》（附件2）加盖公章后于2021年1月31日前报送我厅，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专业增补建议。
2021年1月31日前，广西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可通过系统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提出增补建议，内容包括：相关行业（职业）人才需求报告、专业设置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报告、专业简介等。
（四）专家库人选推荐。
为进一步发挥专家组织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建设、监督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及论证评议作用，请各高校推荐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建设工作专家库人选，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每校可推荐1人，广西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每校可推荐2人。各高校于2021年1月31日前将专家推荐表（附件3）寄送至我厅并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工作要求
（一）各高校要高度重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填报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健全管理制度，并将专业填报工作作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规范管理、提高质量的基础性工作切实抓好落实。
（二）各高校要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特色优势开设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普通本科高校应聚焦主业，高质量办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专业。专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要夯实自身办学条件，高质量办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科专业。广西开放大学和独立设置成人高校要根据自身办学能力和服务对象，高质量办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亟需专业。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莫秋荣，0771-5892674，15296572718；
电子邮箱：jxjyzysb@163.com；
邮寄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宝路1-1号广西开放大学远教大厦1303号；
邮编：530022；
QQ工作群：广西成高专业管理QQ群（群号：365362710）。
    未尽事宜，请与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联系，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春鹏，0771-5815182。



附件：
1.2021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表
2.2020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本、专科专业招生情况表
3.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建设工作专家推荐表
4.关于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1年拟招生专业填报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0〕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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